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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 46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10月 24日（星期二）上午 8時 30分 

地點：本院第 7會議室 

主席：羅政務委員秉成                        紀錄：蔡孟樺 

出列席人員：如後附名冊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本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 45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會議紀錄確認。 

參、 幕僚單位工作報告： 

決定： 

(一) 報告准予備查。 

(二) 有關違反兩公約之法令及行政措施尚有 20 案未辦理完

成，請司法院、內政部及勞動部積極推動相關法規之修

正，行政措施案（矯正機關超額收容）因不待修法，請

法務部積極辦理，期尚未完成之 20 案均能於兩公約第

四次國家報告前完成。 

(三) 有關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92 點結論性意見

建議管考規劃辦理進度，請相關部會依本院人權及轉型

正義處(下稱本院人權處)提出之檢視意見修正，並持續

推動各項行動。 

(四) 有關本院所屬二級機關成立人權工作小組部分： 

1、保障人權已為當前政府重要政策之一，各部會均應有人

權主流化思維，將人權融入各項業務，部分部會評估現

行機關內已有類似機制者，惟其任務侷限於特定領域，

而無法涵蓋機關業務可能涉及之各項人權保障議題，且

部分任務編組之組成亦未有外聘委員，未符本院所屬二

級機關人權工作小組運作原則。現階段尊重部會自我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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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設立人權工作小組，但仍請朝成立專責人權工作小組

之方式辦理。 

2、考量部會業務、規模大小及政策方向，請交通部、數位

發展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先行成立人權工作小組；其他部

會（如大陸委員會）請參酌委員意見研議辦理，朝設置

人權工作小組之方向努力。 

3、請本院人權處瞭解本院所屬二級機關運作原則之委員

任期、委員人數及聘任等規定，如有必要修正，請於人

權制度組提案討論。 

肆、 委員會議提報事項－報告案： 

一、本院人權處提報「第 6屆臺歐盟人權諮商會議成果報告」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外交部與本院人權處持續追蹤諮商會議後續待推

動事項。有關後續臺歐盟人權諮商會議之議題蒐整

及辦理方向，由於明（113）年為我方主辦，請本院

人權處參考委員建議提早準備研究歐盟如何處理重

大新興人權議題，及研議增加民間學者專家參與對

話場次。 

(三) 請法務部參考委員建議研究停止執行死刑的國家之

作法、法制及經驗，是否有值得我國參考之處；請司

法院參考委員建議就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決再做細部

的研究；請本院人權處參考委員建議，持續關注歐盟

發展的各種指令，以作為研訂平等法草案之參考。 

二、經濟部提報「我國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辦理情形」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經濟部先行評估設立任務型專責單位（企業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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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專責辦公室），以利開展後續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

2.0 工作，及同步規劃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引及立法

相關時程，以因應經貿談判所涉強迫勞動產品禁止

輸入相關議題。 

三、衛生福利部提報「建請勞動部評估以就業安定基金協助失

聯(逃逸、行踪不明)外籍移工無健保身分就醫，致無法負

擔醫療費用之問題」 

決定： 

(一) 本案由本院另行召開專案會議研議討論，會議除衛

生福利部及勞動部外，請本院人權處評估邀請民間

委員及相關部會共同與會。 

(二) 以就業安定基金支付失聯移工之醫療費用，性質上

似不符合就業安定基金支出項目規定，亦須考量地

方政府有無經費可資支應，請衛生福利部就委員所

提意見先行研究。 

伍、 委員會議提報事項－討論案： 

翁委員燕菁等 11位委員提案「就少年隊盤查未成年人程序

爭議一案，邀請警政署就各地警局少年隊之兒童權利及消

除刻板印象訓練以及相關行政規則等提出專案報告，並說

明後續精進作為」 

決議： 

(一) 請內政部警政署重新檢視警察機關在教育文化上之觀

念乃至於教育訓練之正確性，以避免再次出現因盤查過

當引發爭議之憾事。 

(二) 請內政部警政署落實員警之人權教育，以消除執法時對

各群體之刻板印象，並請內政部協助警政署重新檢視盤

查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等細節性之規定，包含面對各處

境不利群體時應特別注意事項，應導入人權思維予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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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調整。 

陸、 散會。（上午 10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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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及機關代表發言摘要： 

幕僚單位工作報告 

 

法令檢討 263則不符兩公約部分 

主席： 
有關 263則不符兩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命令尚有 20 案，請相關

部會說明尚未完成修法之困境。 

 

司法院林法官勇如： 

刑事訴訟法第 388 條及第 389 條有關第三審得不經言詞辯論及強

制律師辯護部分，有違反公政公約第 6條第 1款及第 14條規定之

虞，司法院已提出修正草案並在立法院審議中，在未完成修法前，

最高法院審理死刑定讞案件時，係依最高法院刑事案件行言詞辯

論要點第 1 點第 2 款「原審宣告死刑之案件，除判決明顯違背法

令，必須撤銷發回者外，應行言詞辯論」、同要點第 2 點第 4 款

「被告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律師為其辯護」、公設辯

護人條例第 3 條「最高法院命行辯論之案件，被告因無資力，不

能依刑事訴訟法第 389 條第 2 項規定選任辯護人者，得聲請最高

法院指定下級法院公設辯護人為其辯護」及法律扶助法第 13條第

1項「無資力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得申請法律

扶助」等相關規定，開啟言詞辯論且有辯護人輔佐被告，故在司

法實務尚無違反上開公政公約之情形。 

 

內政部警政署楊專員宏英： 

有關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研擬將申請集會遊行由許可制改為自願

報備制，目前規劃會商各相關部會表示意見，預計於 113 年辦理

法制作業。另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18 號解釋已宣告集會遊行法

第 9條第 1項但書之規定違憲，不符合憲法第 14條保障集會自由

之意旨，故該條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已失其效力，目前大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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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遊行皆無強制申請許可。 

 
內政部陳科長靖雯： 

本部於 109年 1月 7日已將工業團體法修正草案函報行政院審議，

有關其增訂第 13 條第 2 項放寬工業同業公會會員之入會資格部

分，目前遇到修法困境係有立法委員對放寬無工廠登記證之在臺

設立營運總部、研發中心、經濟部核准核備對大陸地區或對外投

資等之臺灣企業，亦能加入同業公會組織，認有涉及利益衝突，

而仍有疑義。 
 
勞動部許專門委員根魁： 

工會法限制教師不得組織企業工會，係考量全國 4 千多所學校若

組織企業工會，教師請會務假參與工會活動時，影響學校衍生龐

大代課費用；勞資爭議處理法修法規定教師不得宣告罷工，係考

量教師罷工將影響學生受教權與社會安定，且目前各界對教師罷

工議題尚有不同意見，本部將持續蒐集各界意見，並與教育部討

論相關教師權利。 

 
法務部法制司盛科長玄： 

由本部法制司代為發言，有關矯正機關超額收容之行政措施案，

監所人權組第16次會議已請本部矯正署規劃並提出長期委託研究

案，委託需求包含實地訪察矯正機關。 

 

主席： 

有關違反兩公約之法令及行政措施尚有 20案未辦理完成，請司法

院、內政部及勞動部積極推動相關法規之修正，行政措施案（矯

正機關超額收容）因不待修法，請法務部積極辦理，期尚未完成

之 20案均能於兩公約第四次國家報告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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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 92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行動回應表部分 

本院人權處謝科長旻芬： 

本處經檢視法務部整理之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92

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管考規劃之行動回應表，其中各部會填列關

鍵指標及最新辦理情形，業經本處提出書面檢視意見；如各部會

無意見，建請依本處意見予以修正。 

 

主席： 

有關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92 點結論性意見建議管考

規劃辦理進度，請各相關部會依本院人權處提出之檢視意見修正，

並持續推動各項行動。 

 

本院所屬二級機關成立人權工作小組部分 

陳委員俊翰： 
機關成立人權工作小組之宗旨，在於促使各部會從政策面納入人

權觀點，亦包括定期與專家、學者或民間團體進行溝通之外部監

督機制，目前提出已有類似人權工作小組組織之部會，因該組織

設立目標係討論特定議題，若將人權工作小組功能併入相關組織

時，建議更改組織名稱，將可更廣泛的討論人權議題。又有關人

權工作小組之設立依據，需有一致性的思考及規範，例如人權委

員任期部分，有些部會人權工作小組設置要點規定期滿可再續聘，

亦有無限制任期致長年擔任委員之情況，恐失去該小組容納多元

意見之社會功能。 

 

陳委員玉潔： 

觀諸機關不設置人權工作小組之理由：部分機關回應其機關職掌

事項較少涉及人權議題，必要時以個案方式諮詢專家學者，而不

設立人權工作小組；部分機關引用「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人權工

作小組運作原則」第 3點規定，認其非列舉應成立人權工作小組

之機關而暫不設立；惟以上理由皆非機關作為不設置人權工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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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之正當理由。上開「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人權小組運作原則」

係規定機關「有必要時」應設置人權工作小組，是以建議各機關

應全面盤點其職權涉及之人權項目，方得確認現階段有無必要設

置人權工作小組。 

 

廖委員福特： 

部分機關暫不增設人權工作小組之理由係以其已具有類似組織，

但該組織恐無法涵蓋並廣泛討論人權議題，且現階段由各部會自

行評估是否增設人權工作小組仍有盲點，建議由行政院為政策判

斷評估是否設立人權工作小組。 

 

本院性別平等處辜參議慧瑩： 

經檢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立故宮博物院、僑務委員會及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機關，其理由皆係已有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可比照人權工作小組之功能，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係本處為建立

性別平等而推動之機制，並函頒各部會依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

原則辦理，著重於規範性別平等任務、功能及委員專長方面，且

專案小組討論滾動修正之性平推動計畫、成果追蹤、編列性別預

算與執行情形追蹤、性平業務考核與改進、各層級性平會決議及

督導所屬機關推動性平等多方面議題，如機關將人權工作小組之

功能合併於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共同運作，應考慮以不影響現有性

別平等機制、性平業務推動之量能及成效等前提下，謹慎評估性

別平等專案小組可否併同與其他人權保障議題共同運作。 

 

黃委員佩琪： 

身心障礙兒少需要無障礙環境以利就學，雖交通部尚未成立人權

工作小組，惟在類似人權工作小組機制之交通部無障礙交通環境

推動小組會議中，建議納入身心障礙兒少擔任委員並聽取相關建

議；另國立故宮博物院兒童暨青年事務推動諮詢會之委員皆為大

學生，建議納入兒童意見，以達成其推動諮詢會之文化活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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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玉潔： 

內政部研擬難民法草案，亦涉及大陸委員會（下稱陸委會）處理

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來臺尋求庇護者之議題，惟陸委會認此類

尋求庇護議題具政治敏感性而不宜於人權會議中討論，但人權工

作小組設置目的係為制定政策時與外界溝通之資源管道，如個案

涉及敏感性，在不洩漏個案資料之範圍內，仍應建立人權保障之

制度性程序規定。 

 

主席： 

1、保障人權已為當前政府重要政策之一，各部會均應有人權主流

化思維，將人權融入各項業務，部分部會評估現行機關內已有

類似機制者，惟其任務侷限於特定領域，而無法涵蓋機關業務

可能涉及之各項人權保障議題，且部分任務編組之組成亦未有

外聘委員，未符本院所屬二級機關人權工作小組運作原則。現

階段尊重部會自我評估設立人權工作小組，但仍請朝成立專責

人權工作小組之方式辦理。 

2、考量部會業務、規模大小及政策方向，請交通部、數位發展部、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先行成立人權工作小組，理由如下： 

（1） 交通部：涉及交通平權。 

（2） 數位發展部：涉及數位人權，在政策形成過程需請數位

人權專家協助，以避免人權侵害致對民眾權益產生重大

影響。 

（3）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推動 AI法制亦涉及數位人權議

題。 

（4）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涉及金融平權之相關金融近用治

理。 

（5）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涉及數位人權等網路治理之人權

問題，例如於 111 年 8 月受各界議論之數位中介服務法

草案，即涉人權議題之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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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委員建議陸委會成立人權工作小組，請參考辦理。 

4、請本院人權處瞭解本院所屬二級機關運作原則之委員任期、委

員人數及聘任等規定，如有必要修正，請於人權制度組提案討

論。 
 

報告案一、本院人權處提報「第 6 屆臺歐盟人權諮商會議成果報

告」 

 

吳委員志光：  

人權議題於臺灣發展進程不論快或慢，總有些許進展，唯死刑議

題除外，國際人權組織對我國是否廢除死刑投以高度關注，法務

部如果無法透過立法或憲法解釋廢除死刑，建議研議法制面有無

暫時停止執行死刑之可能性，例如韓國與臺灣有相類似之國情、

民情及政治環境，雖韓國憲法法院宣告死刑合憲，但並無執行死

刑。期待我國對廢死議題能有所進展。 

 

翁委員燕菁： 

歐洲人權法院判決及美洲人權法院諮詢性意見，皆不約而同肯定

強制絕育是違反公約，只是嚴重程度不同。歐洲人權法院判決提

及性別重置連結至強制絕育，將間接影響私人家庭生活；美洲人

權法院諮詢性意見認為強制絕育為不人道侮辱之待遇。另有關董

事會之性別比例，可借鏡法國性別董事會成員之組織方式。 

 

陳委員俊翰： 

歐洲人權法院為最早的人權機制，且其判決或運作模式值得臺灣

借鏡思考，請問我國有無相關之合作交流？另外歐盟在處理性別、

種族、身心障礙等各方面平等議題訂定相關指令，雖然該指令無

直接之法律效果，但各會員國會依指令訂其國內法規，建議行政

院人權處參考歐盟相關指令訂定平等法(反歧視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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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委員福特： 

臺歐盟人權諮商會議屬雙邊會議，即使為我方主談，亦多為諮詢

歐盟意見。在符合外交禮節與平等對待之情況下，建議從我國觀

點向歐盟提出人權事項建言，亦為此會議所為之貢獻。 

 

鄧委員衍森： 

歐盟在人權、法治與民主面向上有相當傑出之發展，例如歐洲人

權法院對生命權、家庭生活權及環境權等有諸多研究，但我國甚

少研究其判決，雖司法院持續翻譯歐洲人權法院判決，但未進行

相關研究，建議司法院就上開議題案例進行整理，對國內的研究

將有很大的幫助，亦建議有關部會仔細規劃研究歐盟法院判決及

法制發展，如 Better Regulation Guidelines，以與歐盟進行對

話。 

 

翁委員燕菁： 

歐盟在反貪腐方面亦有相關指令，建議於下屆臺歐盟人權諮商會

議，提請歐盟示範執行實際個案予我方參考。 

 

主席： 

1、請外交部與本院人權處持續追蹤諮商會議後續待推動事項。有

關後續臺歐盟人權諮商會議之議題蒐整及辦理方向，由於明

（113）年為我方主辦，請本院人權處參考委員建議提早準備

研究歐盟如何處理重大新興人權議題，及研議增加民間學者專

家參與對話場次。 

2、請法務部參考委員建議研究停止執行死刑的國家之作法、法制

及經驗，是否有值得我國參考之處；請司法院參考委員建議就

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決再做細部的研究；請本院人權處參考委員

建議，持續關注歐盟發展的各種指令，以作為研訂平等法草案

之參考。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7e537657-2a5b-4fa4-abe4-477f588616da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7e537657-2a5b-4fa4-abe4-477f588616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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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經濟部提報「我國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辦理情形」 

 

經濟部張司長銘斌： 

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於 109年 12月經過行政院院會通過，迄

今已執行屆滿 2年 6個月，執行進度約為 70%，目前規劃在 113年

提出新版行動計畫。依聯合國工商企業與指導原則，企業與人權

可分為 31項指導原則以及 3大支柱，包含國家的保護義務、企業

尊重人權、以及提供有效的救濟之三個面向，其三面向為我國現

有之措施，包含監察院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行政院設立人權保

障推動小組、公司法導入 CSR 理念、提供訴訟救助、促進訴訟外

解決機制平台及域外管轄等，未來將持續承諾落實重要的人權公

約，以強化推動國際人權之對話合作，並推動勞動條件權益保障

法案，在經貿協定納入人權條款及跨國投資行政管理等作為，均

需要仰賴各部會之推動。 

 

翁委員燕菁 

建議我國應考慮設置國家聯絡處（National Contact Point，下

稱 NCP）機制。 

 

廖委員福特 

建議國內各種相關政策，均應納入企業與人權之考量，作為未來

立法方向。 

 

主席： 

1、本院已就設置 NCP一節召開會議討論，考量企業與人權涉及多

項人權與經貿談判議題，經該次會議決議將 NCP設於部會層級，

並由經濟部主政，請經濟部負責跨部會協調事宜。 

2、請經濟部先行評估設立任務型專責單位（企業與人權專責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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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以利開展後續企業與人權行動計畫 2.0 工作，及同步規

劃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引及立法相關時程，以因應經貿談判所

涉強迫勞動產品禁止輸入相關議題。 

 

報告案三、衛生福利部提報「建請勞動部評估以就業安定基金協

助失聯(逃逸、行踪不明)外籍移工無健保身分就醫，致

無法負擔醫療費用之問題」 

 

劉委員淑瓊： 

1、醫療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公立醫院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扣除

費用後餘額之百分之十以上，同法第 46 條規定醫療財團法人

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二十以上，同法第 53 條規

定醫療社團法人結餘之分配，應提撥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

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

其他社會服務事項等，這是醫療院所之社會責任，也因此醫院

始得享有稅收上的減免，例如長庚醫院於 111 年度提撥 7 億

元，況全臺灣有 20 家醫學中心及 475 家地區級以上的醫院，

提撥金額相當可觀；至於醫療費用成為呆帳後，醫院端亦有司

法流程可進行追債作業。 

2、就業安定基金之設立目的係雇主聘用外籍移工而繳交之費用，

藉以取代本國勞工勞動力，若再使用就業安定基金支付失聯移

工積欠之醫療費用，恐非合理，況外籍勞工逃逸失聯不一定可

歸責於雇主，應再思考醫療費用之來源。 

 

主席： 

1、本案由本院另行召開專案會議研議討論，會議除衛生福利部

及勞動部外，請本院人權處評估邀請民間委員及相關部會共

同與會。 

2、以就業安定基金支付失聯移工之醫療費用，性質上似不符合

就業安定基金支出項目規定，亦須考量地方政府有無經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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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支應，請衛生福利部就委員所提意見先行研究。 

 

討論案、翁委員燕菁等 11位委員共同提案「就少年隊盤查未成

年人程序爭議一案，邀請警政署就各地警局少年隊之兒

童權利及消除刻板印象訓練以及相關行政規則等提出專

案報告，並說明後續精進作為」 

 

翁委員燕菁：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下稱少年隊）在會前會議已說明

本案經過，因當時盤查未成年人時未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相關規定

辦理，進而造成未成年人後續有自傷行為，及造成心理負面影響。

建議全盤檢討少年隊接觸曝險少年之執法流程，以及請內政部警

政署提出保障兒少權益之因應對策。 

 

內政部警政署張股長睿瑜： 

1、 本案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及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等規

定執法，案發當晚約 9 時 30 分雖非深夜遊蕩時間，員警先發

現中輟生並進行關懷及勸導後，再關心 2名穿著校服之未成年

人，少年隊澄清並未將其當作不良少年進行盤查，在考量該未

成年人於夜間有一定被害風險，若少年隊於現場沒有任何作為，

後續若發生案件將受到責難，故希望未成年人能儘速返家。至

上開盤查未成年人之過程未施以強制力等相關處分，惟員警未

穿著制服、提出證件及在盤查態度或言語似有不妥等，係個案

執法問題，並已對家長說明，少年隊亦就本案召開記者會說明

相關執行過程並予以致歉。 

2、 未來將請各警察機關辦理學科及常年或勤前教育時，應提醒第

一線執法同仁注意相關要件及程序，並在辦理少年警察工作研

習班時，邀請專家學者講授兒童權利公約相關課程；另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將本案製作為教育訓練案例，將轉請各警察機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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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種集會施教及宣導，希望各警察機關對兒少執法時應注意

執法技巧及比例原則，並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相關規定。 

 

主席： 

請具體說明本案執勤過程之態度或言詞有何不妥，而須向家長致

歉之原因？ 

 

少年隊梁組長瑞昇： 

員警於執勤時請未成年人告訴姓名，如未告知姓名將通知學校生

教組並反映該校學生著制服夜間在公園之情況等語，未成年人家

長認員警用語已達恐嚇少年之程度。 

 

翁委員燕菁： 

1、 少年隊稱在盤查態度或言語似有不妥，但對少年卻可能是一輩

子的傷害，目前少年已在接受心理諮商。有趣的是案發區域文

山分局之處理非常妥適，讓少年們非常有安全感；反之，專責

兒童權利的少年隊卻讓他們非常的恐懼。建議少年隊有具體的

做法以改善對未成年人之刻板印象，包括未成年人不能在公園

跟人家摟抱等行為。 

2、 警方盤查時會有刻板印象亦不令人意外，只是如何能積極讓專

門處理曝險少年的少年隊尊重兒童權利及自由。目前內政部警

政署回應還是強調此為個案，而未見有任何系統性之檢討。 

 

陳委員俊翰： 

美國或法國等國家常有警察無故攔下非裔青少年，態度亦甚為不

佳，事後檢討遇到青少年時應有之盤查程序及步驟，讓警察有具

體執行標準，非僅依法值勤盤查。而包含兒少、移工或有些類似

精神等障礙之弱勢群體，抑或易遭到警察攔下或盤問的特殊群體，

我國員警也缺乏相關訓練，建議應提出制度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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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委員福特： 

少年隊報告本案僅涉及個案程序問題，例如認晚間 9 時 30分為深

夜、在公園可以任意盤查未成年人、員警盤查態度或言語屬於詢

問技巧並得以教育訓練改善等。本案因未能有完整對話並參考內

政部警政署提出之回應意見，發現員警出現對未成年人盤查之實

質認知問題，建議持續追蹤盤查未成年人制度面之改善情形。 

 

黃委員佩琪： 

少年隊對於青少年的認知或觀念，未能依據修法的內涵及核心價

值與時俱進，仍以威權方式對待問題或高風險青少年，惟國、高

中生之青少年正處於身心發展階段，任何事情都可能影響其後續

發展，建議員警先行理解青少年之行為緣由，並建立盤查青少年

之標準程序。 

 

內政部警政署張股長睿瑜： 

員警在盤查青少年與成人皆適用警察職權行使法，以出於懇切的

態度進行盤查，所以在規定面之盤查程序對少年和成年人並無不

同；另本案盤查時，未將這些少年當作是偏差少年，考量在其時

間及地點有其危險性，故希望青少年提高對自身安全之注意，這

與委員所想較為不同。 

 

主席： 

1、 請內政部警政署重新檢視警察機關在教育文化上之觀念乃至

於教育訓練之正確性，以避免再次出現因盤查過當引發爭議之

憾事。 

2、 請內政部警政署落實員警之人權教育，以消除執法時對各群體

之刻板印象，並請內政部協助警政署重新檢視盤查作業流程及

工作手冊等規定，包含面對各處境不利群體時應特別注意事項，

應導入人權思維予以強化調整。 


